[bookmark: _GoBack]國立中央大學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
____學年度修讀五年取得學、碩士學位申請表
申請日期：____年____月____日
	姓名：
	學號：

	申請所別：□光電所 
□照明與顯示科技研究所

	學業成績： 
· 成績之總平均：＿＿＿＿分
· 名次：＿＿＿
· 是否有修習「專題研究」課程：
□否
□是，「專題研究」指導教授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專題名稱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
	五年碩指導教授簽名：

	檢附文件： 
(一) 歷年成績單正本，並加註全班排名。 
(二) 指導教授推薦函一封。 
(三) 其他有利審查之文件及作品。

	系所經辦人
	
	系主任
	



以上所填均屬事實，本人簽名確認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申請人聯絡電話：＿＿＿＿＿＿＿ ； E-mail: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 （以上所列之成績，若有不實情事，經發現查明，即取消錄取資格。）

申請資格說明：
1、 累計成績(大一至大三上學期共五學期之總平均成績，若為轉學生則以大二至大三上學期共三學期之總平均成績)之班排名於前70% (含)內。
2、 修習本系開設之大學部專題研究課程一學期(含)以上，且所修習學期專題研究課程之學期成績平均達80分(含)以上。
3、 獲得科技部大專生研究專題補助，或有學術研究競賽優異表現經學術委員會認可者。
4、 其他科系學生若符合以下條件者，亦可依本辦法提出申請：
(1) 須修習本系核心課程(工程數學6學分、電磁學6學分、近代物理3學分、基礎光學與幾何光學3學分、波動光學3學分及電磁光學3學分，以上共24學分，或經本系審查認可之內容相近課程)，並通過18學分(含)以上。
(2) 同本系學生，符合上述一、二、三申請資格之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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